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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区大木乡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大木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比

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涪大木府发〔2020〕50 号

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乡辖各部门：

《大木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比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乡

党委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涪陵区大木乡人民政府

2020年 4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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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木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比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
为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，建设

干净规范、民风淳朴、和谐富美的新农村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比考核对象和范围

评比考核对象：6个村（居）、辖区农户。

二、评比考核责任单位

评比考核工作由乡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负责统筹，乡人大办、财政办、社事办、农服中心、村镇建

设服务中心等部门组织现场考核评比工作组，农服中心牵头。

三、评比考核方法和内容

（一）考核周期

每个季度考核一次，全年共考核 4次。

（二）考核方式

评比考核工作组查阅相关资料、检查现场方式进行。对各村

居村容村貌整体性考核和各村居随机抽取 10户农户考核。

考核结果须由乡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审定。

每季度考核，6 个村（居）按得分高低排名，其中第一名 1

个、第二名 2个、第三名 3个。每季度在全乡抽取的 60户农户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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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出前 10户为该季度最美清洁户。

（三）考核内容

1.对各村居村容村貌整体性考核。

标准：村庄公共区域。垃圾桶或垃圾箱及时清运，周围干净

整洁；门口、路口、村口、溪口“四口”等关键点，屋边、路边、

水边、田边“四边”等村庄公共区域无乱堆乱放、乱挂乱贴乱画

及牛皮癣广告，无破损广告牌和标语横幅，无暴露垃圾；村内沟

渠塘堰清淤疏浚，水域漂浮垃圾、农村污水坑、臭水沟等及时清

理，清理的淤泥和垃圾妥善处理，不造成二次污染；村内无黑臭

水体，无污水横流。

通过群众满意度、公共区域环境、建立组织保障、开展专项

行动、节点打造等 5个方面考核各村（居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

作开展情况和效果。考核总分为 100分，具体考核内容见附件。

2.随机抽取 10户农户考核。

村准：农户室内外。农户房前屋后等庭院环境无脏乱差现象；

房屋阳沟及周边沟渠杂物得到及时清理，无垃圾、落叶、泥砂等

杂物沉积，保持通畅；柴草堆放整齐；集粪池加盖板，粪污得到

有效处理不溢流，庭院无粪臭味、无粪污残留；排水进入化粪池，

雨污分流，无随意乱排；家禽圈养；农户家中干净整洁，厨房用

品摆放整齐，灶台灶具清洁卫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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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房前屋后、室内卫生、生活污水、生活垃圾等 4个方面

对农户人居环境开展评比打分，具体考核内容见附件。

四、评比结果运用

（一）根据评比结果对 6 个村居及 10 户最美清洁户给予一

定的物质奖励。奖励标准：村居：第一名 2400 元，第二名 2200

元，第三名 2000元。奖金用于各村（居）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专

项经费使用。10户最美清洁户：每户一次性奖励 100元，并颁发

“最美清洁户”荣誉牌。

（二）乡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季度向被评

比村居通报评比结果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。存在问题的

村居按照要求及时整改，并向领导小组反馈整改情况。

（三）对连续 2次排最后名的村（居），由其驻村领导约谈

村（居）两委负责人。对连续 3 次排最后名的村（居），取消该

年度评先评优资格，由乡政府主要领导约谈。

（四）4 次考核的平均分将直接作为年终人居环境整治专项

工作得分。

附件：1.大木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打分表（村居）

2.大木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打分表（农户）

3.大木乡 2020年人居环境整治节点打造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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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大木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打分表（村居）

被考核村（居）：

序号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分值 实际得分

1
农户

（占 40％）

整理户容院貌：对抽取的10 户农户考核的结果折算成此项指标的得分。 20

群众满意度调查：抽取考核的 10 户农户对村容村貌满意度进行打分，满分 10 分，平均

分折算成此项指标的得分。
20

2
公共区域

（占 25％）

净化公共环境：1.村组卫生干净，村组公共区域无乱堆乱放乱扯乱挂、无白色垃圾、水

体无漂浮污物。每发现 1 处不合格扣 1 分，发现 1 处成堆的积存暴露垃圾（大于 1 平方

米）扣 1 分；2.村组道路指路牌、交通标识齐全。指向不明确或缺失的，发现一处扣 1

分。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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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配套设施：1.实现公路村村通、组组通，农民生产生活用水、用电得到保障，生活

污水等排水处理有沟或管道，凡随意乱排、污水横流的每户扣 0.5 分。2.加快推进农村厕

所革命。按 2020 年下达改厕任务未完成的或不达标的，每户扣 0.5 分。

10

3
组织保障

（占 10％）

管理队伍有办法：村（居）有专人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，同时有工作制度、有考核

办法、有奖惩措施，且落实到位，每发现 1 处不合格扣 1 分。
10

4
专项行动

（占 15％）

村庄清洁行动战役、重要节日节点等系列活动开展情况，每月至少开展一次集中清理大

扫除活动，未开展的一次扣 1 分。活动宣传组织有力，集中清扫不足 10 人参与的一次扣

1 分。

10

贫困户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情况，未开展的 0 分，根据完成情况打分。 5

5
节点打造

（占 10％）

节点打造有进展，根据完成情况打分。重要节点、公共场所、道路两旁因地制宜栽有鲜

花绿树。每发现一处非正常裸土扣0.5 分。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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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大木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打分表（农户）

户主姓名：

序号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实际得分

1
房前屋后

（占 60％）

院坝、庭院环境无脏乱差现象，每发现 1 处不合格扣 1 分 10

房屋阳沟及周边沟渠无垃圾、落叶、泥砂等杂物沉积，保持通畅，有堵

塞、堆积垃圾情况 1 处扣 2 分。
10

集粪池加盖板，粪污得到有效处理不溢流，庭院无粪臭味、无粪污残留， 10

总分 100

考核人： 考核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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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异味的扣 1 分。

家禽圈养，庭院无散养畜禽、粪污处理较好，发现家禽在院坝等乱放养

的扣1 分。
10

无残垣断壁、棚舍倒塌、围墙缺损，每发现一处不达标扣 1 分。 10

农用物资定点堆放、柴草码放整齐，每发现一处歪斜倒塌杂乱的扣 1 分。 10

2
室内卫生

（占 20％）

客厅干净整洁，每发现一处不整洁扣1 分。 10

厨房用品摆放整齐，灶台灶具清洁卫生，每发现一处不整洁扣 1 分。 10

3
生活污水

（占 10％）
生活污水无横流、乱排现象，每发现一处乱流乱排情况扣 1 分。 10

4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定点投放，无乱堆乱扔，每发现一处乱扔乱堆现象扣 1 分。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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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占 10％）

5 特色亮点（加分项） 人居环境打造的特色亮点，视情况给予加分
领导小组认

定

总分 100

考核人： 考核时间： 年 月 日



— 10 —

附件 3：

大木乡 2020 年人居环境整治节点打造情况

序号 村（社区） 打造节点 实施进度情况 备注

1 迎新社区 花谷农家乐一条街

2 土井村 烈士塔、花溪

3 宣王村
李海林养猪场处到村办公

楼沿线、里头沟

4 武陵村 当槽一线

5 雨台村 黑竹屋基

6 双江村 2 组居民点、村办公楼

备注：该表由每次考核组下村考核时查看节点打造情况，填写进度

重庆市涪陵区大木乡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9 日印发


